
釋 :2 兼釋哭笑

張般成

詣， {說文〉謂: “眾口也，從四口，凡ZZ之屬皆從器。"

〈說丈〉所收ZZ部字，共五字:

島一一語聲也。

囂一一聲也。

耳一一高聲也。

蓋一一曙也。
器一一血也。像器之口，犬所以守之。

前四字，均與音聲有關，與“眾口"之說頗近，唯器字與音聲一無關聯，同屬ZZ 部，

何以前後體例不一如此?段玉裁解釋說: “謂器也，與上文所說Z字不同。"而朱駿聲

在〈說丈通訓定聲〉一書中，則直率地指出: “此說費解。"段氏、朱氏已發現了許慎

此說的薄弱環節，但很可惜他們未能作進一步的發揮輿論證。為此，筆者想在他們的起

熙上，談談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看法，以求正於海內外學者。

我認為不但許慎對器字的解釋是“費解"的，而且對“器"的解釋也頗值得懷壤。

理由如故:

一、囂 ，除“語聲"外，尚有他義。

(1) 囂有“惡狠"義。{蒼頡篇} : “囂 ，惡也。" {賈子﹒道術} : “親愛利

于謂之慈，反慈為囂。
(2) 醫有“愚頑"義。{尚書﹒堯典} : “父頑母囂 。" {廣雅﹒釋詰} :“囂，

愚也。"

(3) 囂有“姦詐"義。{左傳〉億公二年: “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

(4) 囂有“晴啞"義。{國語﹒曹語} : “囂睛不可使言，聾聽不可使聽。"

囂 ，臣從“眾口"，何以有惡狠、愚頑、姦許諸義?又何以有與“眾口"相反的

晴啞之義?器從“眾口，'，亦與普聲無關。可見許慎此說是值得懷疑的。

二、噩，亦從泣，然、所謂“噩耗"、 “噩夢"均與眾口之義無關。

三、喪，甲骨文、金文均從泣。{說文} : “喪，亡也。"亡部又說:“亡，逃也。"

亦與眾口之義無關。

四、囂的諸多詞義均有貶義， “軍囂"亦為貶義詞，何以從眾口會導致貶義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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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上種種，可見許氏“眾口"之說不足以成為定論 EZ當另有本義。

22，我認為是捕守的器具。這種器具現可以施之於人，也可施之於獸。萬字便是這

種器具形像的說明。 22表示眾多的障礙物，可是細綁的繩索，即〈說丈〉所謂的“相料

緣也"。可從支，即為收字，收即“捕"。人、獸困於ZE中，且為繩索“相料線"，必

狂掙欲脫，脫而不得，又必狂吼呼阱，罩之所以有“高聲"之義，即由此而來。反之，

按許氏的“眾口"說來釋耳字，則必然令人費解，何以相料練的繩索會發出“高聲" ? 
豈非咄咄怪事!為了更充分地證明這一熙，不妨再引王念孫〈廣雅疏證〉中的一段話來

加以佐證:

噸者，說文噸吼也。一日蠍呼也;又云，警痛呼也，誓與蠍同。......昭三十五

位羊傳云:昭公於是噸然而哭，說文引作話然，則誼亦與釀通

慨然噸、馨、立相通。聲“痛呼也"，耳之“高聲"亦即“痛呼"之聲。由此推斷，

已為捕守之具，其意自明。

此外，軍為捕守之兵，還可以學夸字作旁證。夸是手銬的象形，執字從香從丸，古

文字形作戳，遞捕罪人的形象十分清楚。(說丈) : “寺，所以驚人也。......~日大

聲也。"牽無眾口，然、亦有“大聲"之義，由此更可證， ~~~f “眾口..之謂，而為捕守

之具無疑。此是其一。

其二，從喪字來看， ZZ為捕守之具的含義也十分明確。吳大徵〈說文古續捕} 1f'f錄

喪字共六: 每 、港 、 書、皂、雪慧 、話 。
ZZ或為盟， (說文) : “庄，下基也，像草木出有6止。"又說:“泣，不滑也，從

四丘。"這豈不是且為障礙物的最好的明證。再從六個喪字的共通熙來看，亡均在EE 外。

何以亡在ZZ外，即有逃亡之義?這與囂、豆、囂聯繫起來看就非常清楚了。囂、軍、囂

或人或獸，均在器內，在器內之人或獸，掙扎而脫，離器而逸，因而才有逃亡的含義。

人或獸離ZZ而為逃亡，反之則為圈拘，由此可反證ZZ必為捕守之具。

其三、甲骨文中有關字， (見〈殷契粹編〉第一五六九丹)澆在此片中郭法若

釋為地名。但就字形來看，分明是囂或囂的同義詞，而且加一口旁，本義顯得格外明確。

金文中還有不少個女〉未收的ZZ部字，如冤、茗、學。
22中立虎一一還

ZZ中之家一一露

出中之犬 器

EE中之細角山羊 草

22中之故眾一一囂

EE中之人一一囂或 t囂

ZZ 中之物質如此，更進一步證明了 且為捕守之具無壤。

ZE為捕守之具的說法，與“眾口"說比較相而言，位更能合理地說明白部諸字的詞

義，並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。如玄噩喪及囂的“晴啞"之義，均與音聲無關，從“眾口"

之說不可解，而從捕守之 說則迎刃而解。叉車口島、昆、囂均含有貶義，從“眾口..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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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不可解，而從捕守之具說意義自明。復如器字. {說文〉謂:“象器之口.*-所以守之。"

確實費解。倘釋器為: “捕守之器具，之所以守犬，"則前後貫通，矛盾自消。

以上釋泣，下面再順便說一下哭、笑三字。

〈說文〉謂哭與喪有關，謂“喪，從哭亡;而從金文來看，喪從器亡。可證，哭、

器本為一字。從字形言，囂、貴為一字之變，哀、背為一字之變，器、哭也必為一字之

變。此是其一。

其三，就字義言，哭、哭亦為一體。

(1) (說文} :“冀，高聲也。" {商會} : “大聲日哭。"人或獸聞於ZE 中要高聲

痛呼，犬在目中也必然會大聲痛呼，可見，其、器、哭義同。

(2)誤字從水從晨，而畏又從戶從犬，戶即關閉之意。(爾雅﹒釋詰} : “車、辟、

晨，車也。"段玉裁也說: “了具、乖晨，很長皆其義也，引申之訓為罪貌"。由此可

證:誤、民、器、哭本義相通。

哭字本義現為犬受罰受困而來，那麼笑之所以從竹從犬，也就容易解釋了。且為捕

守之具，犬困其中，或悲號或哀鳴. ( (說文} : “哭，哀聲也。" )此即哭之所以為

哭。笑從竹從犬，竹為自然草野之象徵，意謂犬從2;而出，重新返回自然之中，自當高

興喜悅，此亦即笑之所以為笑。

笑字自唐代以後訛為笑，其說段注甚詳，無庸贅言。但笑字何以從竹從犬，段氏謂:“從

竹之義且不敢妄言，況從犬乎!聞疑載提可也。"我今作如是解，雖有妄言之嫌，然、學

貴發疑，古來所重，因而甘冒妄言之嫌而言之。

一九八四年三月再搞


